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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教育部長年推動學校安全衛生工作，已獲得當成效，也受到各

界肯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強化校園的職業安全衛生，透過

與大專校院安全伙伴建立合作機制，導入勞動檢查機構資源參與

診斷輔導，有效提升學校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及危害辨識能力，期間

自109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為期3年，雙方承諾合作事項包括

「辦理高階主管座談會以強化安全衛生領導及經驗交流」、「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完整性之診斷與輔導」等重點工作，除了能提升

各學校職場安全衛生水準外，同時亦可作為其他學校推動安全衛

生之標竿。 

另除對大專院校實施診斷輔導外，為加強校園安全照顧學生

安全，亦逐年對高中職以下學校實施監督檢查輔導，以公權力介入

各級學校，漸進式建立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亦期望高中職

以下學校深植安全衛生理念，減少校園相關職業災害發生。本專欄

謹針對校園機械及設備類（不含電氣設備、高架作業、化學品管理、

局限空間等），以近年輔導發現常見缺失論述分析，希能藉由他山

之石導正校園安全觀念。  

二、 機械設備危害預防 

一般校園（含實習工廠、實驗室等）常見機械有研磨機、排風

扇、車床、銑床、木材加工用機、砂輪機、切割機、空氣壓縮機等

一般機械及升降機、起重吊掛用具及固定式起重機等危險性機械，

可能發生災害類型為：被刺割擦傷、被夾、被捲、被撞、物體飛落；

常見設備如液化石油氣鋼瓶、氣體鋼瓶、高壓滅菌釜等設備，可能

發生災害類型為：爆炸、物體破裂。 

（一） 機械及設備災害發生原因： 

1、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機械設備未符合法令規定。 

不安全動作：操作人員未依安全作業標準作業。 

2、 基本原因：未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訂定工作守



則（含各關鍵性作業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未實施機械

備自動檢查、未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未落實執

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二） 防止相關機械設備災害作為： 

1、 消除不安全狀況：機械設備設置安裝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令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施，主要法令如：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起重升降機具安全

規則及鍋爐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等。 

2、 消除不安全動作：對以下事項切實執行：○1 訂定工作守則

（含各關鍵性作業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2 對相關人員

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實施機械備備自動檢查，發掘濳在危險，適時改善。○4 依

法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從事監督。○5 確實要求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

權指揮、監督所屬落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

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3、 其他注意事項： 

（1）機械、設備及器具源頭管理之檢查：針對廠場內既有或

新購入設置經公告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1 屬自101

年1月1日起新安裝或換裝之防爆電動機、防爆開關箱及

防爆燈具，是否經公告認可之機構依現行法令規定實施

型式檢定合格，並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示之合格品，或

屬新安裝或換裝自104年1月1日起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之所有防爆電氣設備，是否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機

械備器具安全資訊網申報登錄網站完成登錄及張貼安全

標示（如附照1、2、附圖1）。○2 屬自98年7月1日起購入

之動力衝剪機械及自101年10月1日起購入之木材加工用

圓盤鋸及研磨機，是否張貼商品檢驗合格標識，或屬自

104年1月1日起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者，是否於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機械備器具安全資訊網申報登錄網站完成



登錄及張貼安全標示（如附照2、3、 附圖1）。○3 交流電

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之製造者或輸入者於107年7月

1日之後完成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者，是否經勞動部認可

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如附圖2）；

及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及金屬材料加

工用加工中心機(含銑床、搪床、傳送機)之製造者或輸

入者於112年1月1日之後完成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者，是

否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機械備器具安全資訊網指定

申報登錄網站完成登錄及張貼安全標示；及工業用機器

人(機器人系統)及金屬材料加工用鋸機(含圓盤鋸、帶鋸

等)之製造者或輸入者於108年9月1日之後完成產製運出

廠場或輸入者，是否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機械備器

具安全資訊網指定申報登錄網站完成登錄及張貼安全標

示。 

（2）建築物升降設備：應依建築法規，向地方建管單位申請

取得使用許可證，方可使用。 

 

 

 

 

 

 

 

 

 

 

 

 

 

 

 

 

驗證合格標章

製造者或輸
入者至遲應
於提供該產
品予供應者
或雇主前，
完成張貼標
示或標章。

製造者、輸入者、
供應者或雇主非
依本法第8條之
規定，不得張貼
驗證合格標章。

驗證合格標章格式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識別號碼由字軌TC 、指定代
碼及發證機構代號組成。指定代碼由驗證機構於核發驗證合格證明書時指
定。

註：1.驗證合格標章顏色：黑色K0 。2.驗證合格標章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
成，識別號碼應註明於圖式之右方或下方。3.驗證合格標章尺寸配合機械、
設備或器具本體大小及其他需要，得按比例縮放。

 

附照 1：型式檢定合格標示、商品檢驗合格標識 

附圖 1：安全標示格式 

附圖 2：驗證合格標章格式 

附照 2：衝剪機械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者，是否於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機械備器具安全資訊網指定

申報登錄網站完成登錄及張貼安全標示。 



 

 

 

 

 

 

 

 

 

三、 機械設備常見缺失 

  

機械之轉軸、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
之部分，應設有護罩、護圍等 

銑床未設緊急停止按鈕及未標示
不得使用手套 

  

鑽孔機等旋轉刃具作業，未告知並標示
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附照 3：研磨輪張貼安全標示。 

 



  

CNC銑床未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 操作車床人員未確實著用適當的
帽子致頭髮遭導桿捲入 

  

鏈吊輪未標示其荷重，且未定期實施檢
點並留存紀錄 

桌上用研磨機或床式研磨機，應設
有舌板可調整研磨輪與工作物支
架之間隙在3毫米以下之工作物支
架 

  

圓盤鋸應設防護罩 脫水機(離心機械)應依規定設置
連鎖裝置 

  

壁扇、工業用電扇未設護網或護圍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未設置護罩或
護圍等設備 

 

 
 

 

 

 

 

 



 

 

 

 

木材加工用帶鋸鋸齒(鋸切所需之部分及鋸床除外)及帶輪，應設置護罩或
護圍等設備。 

 

 

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應設反撥預防
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雨水攔污柵螺旋輸送機 (改善前後) 

  

 

 

 

 

  



  

餐廳廚房內所使用之高溫爐具(如烤
爐、蒸爐等)未依規定設置高溫警告標
誌 

機械實習工廠之機械設備調整、維
修、清掃時，請關閉電源並採取上
鎖及標示。 

  

氣體鋼瓶未固定、未有護蓋且未有檢查
表 

瓦斯鋼瓶未固定及管路未定期檢
查 

   

 

儲氣室氣體管路未標示氣體種類及流
向未設置氣體洩漏偵測器 

高壓滅菌釜設備（小型壓力容器）
無安全作業標準SOP且未實施自動
檢查，另未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
之位置。 

  

 

 

 

 
 



  

空壓機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局部排氣管路脫離及未每年依規
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升降機各樓出入口及搬器內，應明顯標
示其積載荷重或乘載之最高人數，並規
定使用時不得超過限制。 

消毒滅菌鍋(第一種壓力容器)是
否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領有檢查
合格證。 

 

四、 結語 

綜觀上述一般校園常見機械設備缺失，究其原因除了對於法

規不甚了解外，再者即未對相關人員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未依法實施自動檢查，未依法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擬訂、規劃及

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從事監督，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未

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落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

導有關人員實施，希望本專欄能喚起各級學校管理階層重新檢視

校園安全，發掘濳在危險源，防患於未然，超前部署。 

 

 

 



筆者最近參與部分高中職以下學校監督檢查行程，發現目前

該等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相對薄弱，甚至連基本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皆未依法設置，遑論建置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更何況如何對承攬校園工程業者監督職業安全衛生，著實令人擔

憂，為保護莘莘學子及校園工作者安全，慎重呼籲相關機構及學

校加強校園安全，積極建立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避免校

園相關職業災害發生。 

 

 

 


